
        成本代码：3.4.5


建设工程检测合同 

工程名称：  宜阳山水文苑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单位： 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测单位：辽宁雷电防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成本代码：3.4.5.1

建设工程检测合同

委托单位（发包方）：   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测单位（承包方）：  辽宁雷电防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诚信的原则，双方就本建设工程的检测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 山水文苑1#楼、2#楼、3#楼、5#楼、6#楼、7#楼、8#楼、9#楼、10#楼、11#楼、12#楼、13#楼、15#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筑面积：  1#楼6205.92㎡、2#4503.6㎡、3#楼4503.6㎡、5#楼6205.92㎡、6#楼12799.64㎡、7#楼5142.43㎡、8#6971.16㎡、9#楼12810.54㎡、10#楼13590㎡、11#楼4640.95㎡、12#楼6971.16㎡、13#楼13548.24㎡、15#楼917.18㎡、。共计建筑面积：98810.34平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程地点： 洛阳市宜阳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测内容与要求

在检测单位资质范围内，按照委托单位的要求及有关规范、标准的规定，委托单位将本工程下列检测内容委托给检测单位进行检测（检测的项目打√，不检测的项目打×）：
☑  防雷装置检测；
委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

按照合同约定，向检测单位支付检测报酬，享受检测报告。

如实填写检测委托单。如检测单位需要，委托单位应向检测单位提供受检工程的建设信息、工程变更等相关技术资料。
对于送样检测的检测项目，委托单位应按有关检测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要求及国家的有关规定向检测单位提供符合检测要求的试样，并对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责。
对需要到施工现场检测的项目，委托单位应按检测单位检测方案的要求，做好检测前的准备工作，并负责施工现场检测的内外部关系协调，安排专人配合检测单位的工作，为检测单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（如检测需要的检测工作面、照明电、动力电、水等）。

提供的非破坏性检测试样，如需收回应在检测完毕后十日内取回。

委托单位对检测报告有异议，应在提取报告后十五日内以出书面材料的形式向检测单位提出。

检测单位的权利和义务

严格按照有关的检测标准、规范、规程及委托单位的要求，出具准确、科学、公正的检测报告。防雷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行业规定，并得到洛阳市住建委质监站的认可。

按照合同约定，向委托单位提交检测报告一式 叁 份。

对于送样检测的检测项目，如委托单位提供的试样不符合有关检测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要求及国家的有关规定，检测单位有权要求委托单位重新送样；重新送样后仍不符合检测要求，检测单位有权拒绝检测，造成一切后果检测单位不负责任。
对需要到施工现场检测的项目，检测单位应提前与委托单位约定检测时间，告知委托单位应做的准备工作；检测单位的试验人员到施工现场开展检测工作时，应遵守施工现场的管理规定，注意自身安全。

对委托单位委托的信息，检测单位不经委托单位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，但国家有规定的例外。

对委托单位逾期不取的非破坏性检测试样，检测单位有权处置。

受理本合同约定时效内有异议的检测报告。因检测单位失误造成报告的委托信息错误，由检测单位免费更正；因委托单位将委托信息填写错误需更正的，委托单位应按检测单位的规定填写申请单（由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加盖公章），并收取费用。

检测报酬的计算方法

检测报酬采用下列第    1      种方式计算：

检测报酬按检测单价乘以检测数量或建筑面积计算。
	序

号
	检测项目
	检测单价

	
	
	以单价计算（%）
	按建筑面积计算

（元/m2）

	1
	防雷装置检测
	/
	1.0

	说明：建筑面积以施工图审查意见书中核准的面积为准。


本工程总建筑面积：98810.34平方米，双方协商后约定，检测报酬为 ¥：98810.34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玖万捌仟捌佰壹拾元叁角肆分  ）。

检测报酬的支付

    检测完成，领取防雷检测报告时，付清所有检测报酬，检测单位提供符合委托单位财务要求的增值税发票
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

（一）未征得对方同意,不得泄露与本合同及受检工程有关的信息、资料等内容。

（二）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委托单位执 两 份，检测单位执 两 份。

（三）合同签订三日内，委托单位向检测单位给付定金     /     元（人民币，大写：          /        ）。委托单位全面履行义务后，定金抵作检测报酬或者收回，否则无权要求返还定金；检测单位收受定金后，不能全面履行义务的，应双倍返还定金。
（四）委托单位不按时支付检测费用，检测单位有权暂扣材料检测报告。

（五）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迟延履行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   /  元（人民币，大写    /   ），并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（六）因不可抗力导致检测工作无法进行时，检测单位可根据情况将检测期限向后顺延或终止协议。

（七）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协商解决，就本合同达成的合同补充协议或合同变更书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争议的解决

合同出现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和解或调解方式解决，和解或调解不成的，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仲裁无效的，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合同的生效与终止

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至双方完成合同约定的事项后终止，有效期不超过24个月。
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测单位（盖章）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洛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康路与汇通街交叉口顺兴信息产业园7号楼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洛阳银行洛龙区支行

帐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671910090000003806经办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合同编号LNLD：SSWY.01-JA-056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